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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標題 說明 

1 類型 3 職員與收容人為收容人夾帶物品 

2 案情

概述 

A監獄女性約僱管理員甲，負責處理戒護科

文書業務，任職期間結識男性視同作業收容人乙。

約僱管理員甲明知交給收容人之飲食、必需物品

須經監獄檢查，且有次數、種類、數量之限制，

卻利用進出戒護區機會，陸續為收容人乙夾帶維

他命、餅乾、佛珠及記憶卡等生活用品，嗣經 A

監獄發現函送偵辦，法院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非

主管事務圖利罪判處約僱管理員甲有期徒刑 1年

6月。 

3 風險

評估 

一、各管制點對女性職員檢身寬鬆，且機關對職

員攜入個人物品之種類及數量未適當管制，

致職員得規避監獄物品檢查程序，或以個人

使用名義將物品攜入戒護區。 

二、女性職員單獨進入教區場舍，與男性收容人

長時間交談，各管制點門禁管制不實且缺乏

警覺性，致未即時制止職員不當行為。 

三、開封期間舍房區域無人管理，成為有心人士

規避監視，從事不法、不當行為之場所。 

四、行政單位之視同作業收容人與職員接觸頻繁，

應審慎遴選並嚴格管理考核，視同作業收容

人乙曾遭違規調查，應注意考核行狀，卻疏

於管理致生違失不法事件。 

4 防治

措施 

一、落實進入戒護區檢查：中央門職員應確實檢

查進出戒護區人員攜帶之個人物品，必要時

由同性別之職員實施檢查。另不定期針對備

勤室、置物櫃及辦公環境實施安全檢查與複

查，以嚇阻違失不法行為。 

二、訂定職員攜入戒護區物品種類及數量管制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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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：職員攜入值勤、備勤使用之物品及攜帶

數量，以符合本人使用所需為限，並經檢查

登錄於簿冊。 

三、確實管制人員進入場舍及勤務區域：因公進

出非勤務區域，應先向戒護主管報准後始得

進入；各教區科員及場舍主管應確實管制進

出人員，登載於教區或場舍日誌簿，女性職

員進入教區及場舍，應由男性職員陪同，避

免單獨逗留。 

四、增設監視設備避免戒護死角：分析收容人出

入熱點及戒護死角，增設、調整監視鏡頭架

設位置，以最大化監視涵蓋率。 

五、強化視同作業收容人遴調及管理考核：遴調

視同作業收容人應確有實需且必要，並避免

透過人員推薦遴調而形成派系；用人單位應

確實管理考核，發現異常應及時釐清、妥處。 

5 參考

法規 

一、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5款對於非主

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益罪。 

二、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

8點。 

三、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

物品辦法。 

四、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「強化紀律及戒

護管理效能」實施計畫。  

 

 


